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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安置方式
1、集中安置：（1）整村、整自然村、整组

经过村民集体商议，确定一个集中安置点。

（2）建档立卡贫困户可自愿迁入全县集中安

置点的可以享受集中安置政策。

2、分散安置：建档立卡贫困户可跨县、

跨市，个人自愿选择迁入地。

3、同步搬迁：搬迁户可自主选择迁入

地，不做限制。

五、补助标准
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口集中安置建房，人

均补助 2.5 万元，配套基础设施人均补助

0.75 万元，配套公共服务人均补助 0.63 万

元，各乡镇可根据实际情况，调剂使用建房

补助与配套基础设施补助、公共服务设施补

助。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分散安置建房人均补

助 2 万元。自然村整体搬迁中确需同步搬迁

的农户，可与贫困人口一并享受统筹规划安

置全基础设施、公共服务设施建设。同步搬

迁人口给予人均补助 1.2 万元。

六、户籍人数的确定
1、2015 年 1 月 1 日前户籍在册在档，现

在仍在册在档。

2、2015 年 1 月 1 日前户籍在册，现在在

册的。

七、申报标准
集中安置：（1）集中安置的工程项目要

统一规划、统一组织建设，由乡镇政府按照

国家住房建设项目管理有关规定执行。中心

村安置要整体规划建设，分期建设新房。集

中安置小型规模可统规自建。（2）集中回购

安置由政府统一组织实施。搬迁户购买集中

安置房，由个人提供房产证或购房合同等证

明材料，经搬迁村委统一申报，乡镇政府、县

扶贫部门逐级说呢和确认。

分散安置：易地搬迁农户自行购买首套

商品住房（含二手住房、中心村镇农村宅

镇），可凭县级房部门或有资质的开发商出

具的购买手续；二手住房、中心村镇农村宅

院购房手续和乡镇政府出具的身份证明，房

产合同需公证，宅基地手续需土地部门确

认，享受分散安置补助。

同步搬迁：需提供经公正的有效房产合

同和经土

地部门确

认的合法

用 地 手

续。

高致病性禽流感防治技术规范
5.5 各乡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对监测结

果及相关信息进行风险分析，做好预警预
报。

5.6 监测结果处理
监测结果逐级汇总上报至中国动物疫

病预防控制中心。发现病原学和非免疫血清
学阳性禽，要按照《国家动物疫情报告管理
办法》的有关规定立即报告，并将样品送国
家禽流感参考实验室进行确诊，确诊阳性
的，按有关规定处理。

6 免疫
6.1 国家对高致病必禽流感实行强制

免疫制度，免疫密度必须达到 100%，抗体合
格率达到 70%以上。

6.2 预防性免疫，按农业部制定的免疫
方案中规定的程度进行。

6.3 突发疫情时的紧急免疫，按本规范
有关条款进行。

6.4 所有疫苗必须采用农业部批准使
用的产品，并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统一组

织、逐级供应。
6.5 所有易感禽类饲养者必须按国家

规定的免疫程序做好免疫接种，当地动物防
疫监督机构负责监督指导。

6.6 定期对免费禽群进行免疫水平监
测，根据群体抗体水平及时加强免疫。

7 检疫监督
7.1 产地检疫
饲养者在禽群及禽类产品离开产地前，

必须向当地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报检，接到报

检后，必须及时到户、到场实施检疫。检疫合
格的，出具检疫合格证明，并对运载工作进
行消毒，出具消毒证明，对检疫不合格的按
有关规定处理。

7.1 屠宰检疫
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的检疫人员对屠宰

的禽只进行验证查物，合格后方可入厂（场）
屠宰。宰后检疫合格的方可出厂，不合格的
按有关规定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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